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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日程表 

項目 日期及時間 

報名 

集體報名 
109 年 3 月 12 日（星期四）至 3月 14 日（星期六） 

每日 8：00～12：00 及 13：30～17：00 

個別報名 

1.自行上網填寫報名資料： 

109 年 3 月 9 日（星期一）8：00 至 3 月 11 日（星期

三）17：00 

2.親自至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繳交報

名資料：109 年 3 月 12 日（星期四）至 3月 14 日（星

期六）每日 8：00～12：00 及 13：30～17：00 

寄發准考證 109 年 4 月 10 日（星期五） 

准考證勘誤 
109 年 4 月 13 日（星期一）至 4月 14 日（星期二） 

每日 8：00～12：00 及 13：30～17：00 

各考場公布 

試場分配表 
 109 年 5 月 15 日（星期五）15：00～17：00 

考試  109 年 5 月 16 日（星期六）至 5月 17 日（星期日） 

公布試題本 

及參考答案 
 109 年 5 月 17 日（星期日）14：00 以後 

申請試題疑義釋復  109 年 5 月 18 日（星期一）8：00 至 5 月 20 日（星期三）12：00 

公布試題疑義釋復 

結果 
 109 年 5 月 21 日（星期四）19：00 以後 

公布答對題數與 

等級對照表 
 109 年 6 月 2 日（星期二）19：00 以後 

開放網路成績查詢  109 年 6 月 5 日（星期五）8：00 以後 

寄發成績通知單  109 年 6 月 5 日（星期五） 

申請補發成績通知單 
 109 年 6 月 7 日（星期日）至 6月 8日（星期一） 

 每日 9：00～16：00 

申請複查成績 

及結果通知 

 109 年 6 月 7 日（星期日）至 6月 8日（星期一） 

 每日 9：00～16：00 

※備註：考生若需參加後續各項入學管道，請依據各項入學招生簡章之相關規

定進行報名及申請作業。 



 

II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日程表 

5 月 16 日（星期六） 5 月 17 日（星期日） 

上

午 

 8：20～  8：30 考試說明 

上

午

 8：20～ 8：30 考試說明 

 8：30～  9：40 
社會 

 8：30～ 9：40 
自然 

（70 分鐘） （70 分鐘） 

 9：40～  10：20 休息 9：40～ 10：20 休息 

 10：20～  10：30 考試說明  10：20～ 10：30 考試說明 

 10：30～ 11：50 
數學 

 10：30～ 11：30 英語 

（閱讀） （60 分鐘） 

 11：30～ 12：00 休息 

（80 分鐘）  12：00～  12：05 考試說明 

 12：05～ 12：30 英語 

（聽力） （25 分鐘） 

下

午 

 13：40～ 13：50 考試說明 

 13：50～ 15：00 
國文 

（70 分鐘） 

 15：00～ 15：40 休息 

 15：40～ 15：50 考試說明 

 15：50～ 16：40 
寫作測驗 

（50 分鐘） 

備註：表示鐘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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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試科目及內容說明 

一、考試科目：國文、英語（閱讀及聽力）、數學、社會、自然及寫作測驗，共 6科。 

二、內容說明 

考試科目 題型 題數 時間 命題依據 

國文 
選擇題 

（4選 1） 
45～50 題 70 分鐘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領域/本國語文（國語文）/

國中階段能力指標 

英語 

閱讀 
選擇題 

（4選 1） 
40～45 題 60 分鐘 1.「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領域/英語/分段能力指標

2.國民中小學最基本之 1,200 字詞 聽力 
選擇題 

（3選 1） 
20～30 題 25 分鐘

數學 

選擇題 

（4選 1） 
25～30 題

80 分鐘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數學學習領域/國中階段能力指標 
非選擇題 2～3 題

社會 
選擇題 

（4選 1） 
60～70 題 70 分鐘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社會學習領域/國中階段能力指標 

自然 
選擇題 

（4選 1） 
50～60 題 70 分鐘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領域/自然學科/

國中階段能力指標 

寫作測驗 引導寫作 1 題 50 分鐘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領域/本國語文（國語文）/

國中階段寫作能力指標 

並參酌部分國小階段寫作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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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科試題示例 

一、國文科 

（一）示例一：單題 

「諸葛武侯文采不豔，然其〈出師〉二表至今為學者膾炙，有志之士擊節讀之，

有至於嗟嘆流涕者。六朝、隋、唐文人動輒百數十篇，穠華纖巧，極其雕飾，或

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為文，豈必多且麗乎哉？」根據這段文字，下列何者最

符合作者的觀點？ 

(A)文章之優劣，取決於作者的學識修養與文采表現 

(B)寫作不宜過度雕章琢句，當以抒發情志、感動人心為佳* 

(C)六朝文人多投注心力於雕飾辭藻，以致作品質精而量少 

(D)諸葛武侯文采不豔，唯〈出師〉二表典麗華美，膾炙人口 

（二）示例二：題組 

  一架飛機能在空中飛行，實在是件十分奇妙的事：藉著引擎推動令飛機產

生前進的速度，機翼因而產生升力承托飛機飛行。然而引擎動力和機翼所能產

生的升力有限，機師在起飛及降落時必須注意飛機的性能狀態，以配合機場的

天氣與地理環境。如遇上跑道有順風或地面氣溫較高，或機場位於海拔數千呎

時，則需要較長的跑道，而飛機的負載量亦要相對減少。以南非 約翰尼斯堡機

場為例，該機場海拔 5500 呎（約 1676 公尺），空氣較地面稀薄，引擎所能發

出的動力較接近海面高度時稍差；夏季時，地面氣溫可高達攝氏 34 度，雖然該

機場的跑道有 13000 多呎長，但一架波音 747-400 型的飛機，即使用上了最大

的起飛引擎動力，也只能負載 370 公噸左右的重量，比它的最大負載重量還少

了約 20 公噸。 

──改寫自馮志亮〈不同跑道環境的挑戰〉

1. 根據本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飛機負載量與起降機場的風向、氣溫有關 

(B)機翼產生的升力帶動引擎，推動飛機前進* 

(C)波音 747-400 型的飛機最大負載重量大約是 390 公噸 

(D)約翰尼斯堡機場夏季受氣溫影響，飛機須調整負載量 

2. 某飛機將在四個機場停留，下表是各機場在該飛機起飛時的環境狀況。在相同

載重條件下，根據本文，這架飛機於哪一座機場起飛時所需的跑道可能最短？ 

機場 地理位置 氣溫 (°C) 風向 

 (A) 高原 15 順風 

 (B) 高原 35 逆風 

 (C) 平原 35 順風 

 (D)* 平原 15 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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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科 

（一）英語（閱讀） 

1.示例一：單題 

The book under Mary’s desk is _____, but I don’t know why it is there. 

(A) us    (B) me    (C) my    (D) mine* 

2.示例二：題組 



 

- 5 - 
 

1. Which is true about City Sight Bus tickets? 

(A) It costs less to buy tickets on the Internet.* 

(B) People must pay the full ticket price for a pet. 

(C) Tickets are more expensive in the high season. 

(D) People save 10% if they buy two tickets for the same line. 

2. Which is true about the bus lines? 

(A) Line B takes more time. 

(B) Both lines cross Farmers’ Bridge. 

(C) Both lines leave from Central Station.* 

(D) There are more gardens to see on Line A.  

（二）英語（聽力） 

（以下英文是你會聽到的語音播放內容，不會顯示在題本中） 

（男聲）Is everything all right? 

（女聲）Yeah.  The food was very good. 

（男聲）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女聲）Yes.  Can I see the menu? 

（男聲）Sure.  Let me clean the table for you, and then I’ll bring you the menu. 

（女聲）Thanks.  And, um, could you also bring me some water? 

（男聲）Of course.  I’ll be back in a second. 

 

（女聲）Question: Who is the man? 

 

（以下英文是你在題本中會看到的文字，不會在語音播放時唸出聲音） 

(A) A cook. 

(B) A salesman. 

(C) A wa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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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數學科 

（一）選擇題型 

1.示例一 

若 a44 2 ， b54 3 ，則a b 之值為何？ 

(A)13  

(B)17 * 

(C) 24  

(D) 40   

2.示例二 

如圖(七)，將一長方形紙片沿著虛線剪成兩個全等的梯形紙片。根據圖中標示的

長度與角度，求梯形紙片中較短的底邊長度為何？ 
(A) 4  
(B) 5  
(C) 6* 
(D) 7  

 
 
 

 

（二）非選擇題型 

市面上販售的防曬產品標有防曬係數 SPF，而其對抗紫外線的防護率算法為 

%


 
SPF 1

100
SPF

防護率 ，其中 SPF 1。 

請回答下列問題： 
(1)廠商宣稱開發出防護率 %90 的產品，請問該產品的 SPF 應標示為多少？ 
(2)某防曬產品文宣內容如圖(二十)所示。 

 
圖(二十) 

請根據 SPF 與防護率的轉換公式，判斷此文宣內容是否合理，並詳細解釋或

完整寫出你的理由。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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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科 

（一）示例一：單題 

圖(七)為某班園遊會擺設冷飲攤的營收結果，其中甲代表銷貨

收入，乙代表利潤。若後來發現生產成本中少列入一筆設備租

金費用，在此筆費用列入計算後，圖中甲、乙最可能出現的情

況為下列何者？ 

(A)甲不變，乙不變 

(B)甲不變，乙下降* 

(C)甲下降，乙不變 

(D)甲下降，乙下降 

（二）示例二：題組 

    「歐洲綠化帶」是一條覆蓋歐洲24個國家，

長達12,500公里的生態保護區域。這個保護區域

最早是沿著歷史上東德、西德之間的邊界形成，

當時邊界滿布隔離設施，阻絕人車，使得這片地

帶近40年免於人為開發與破壞，土地和生物都得

以喘息。之後，環保人士倡議繼續沿著過去敵對

雙方的邊界線拓展保護區域，形成如圖(二十五)

所示的「歐洲綠化帶」。近年來「歐洲綠化帶」

的工作團隊，也在亞洲已經軍事對峙六十餘年的

「停戰線」處，協助規畫設立生態保護區域，提

供野生動植物棲息地。 

 

1. 根據上文與圖中資訊判斷，上述「歐洲綠化帶」主要路線的形成，最可能與

下列何者關係密切？ 

(A)希臘正教與羅馬公教的衝突對立 

(B)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壕溝戰的僵持 

(C)德 蘇互不侵犯條約下的勢力畫分 

(D)冷戰時期共產和反共集團的對峙* 

2. 根據上文，近年來「歐洲綠化帶」的工作團隊，

應是在圖(二十六)中甲、乙、丙、丁何處，協

助規畫設立生態保護區域？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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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科 

（一）示例一：單題 

可慧使用網路上的電子地圖來規劃行程，當她輸入

起點與終點後，電子地圖提供了步行( )與開車( )

兩種路線規劃，如圖(二)所示。下列有關此兩種路

線規劃的敘述，何者正確？ 

(A)位移相同* 

(B)路徑長相同 

(C)平均速度相同 

(D)平均速率相同 

 

 

（二）示例二：題組 

    黑熊分布的數量會因棲地的條件而有差異，研究發現黑熊秋冬季時會大量覓

食櫟樹的果實。表(五)為某月分甲、乙、丙三個不同山區內櫟樹和黑熊的調查數

量，以及櫟樹的果實結果量。在調查過程中，研究員收集黑熊的糞便，利用脫落

在糞便中的腸壁細胞來分析細胞內的遺傳物質，以鑑定黑熊的性別及記錄數量。 

 

 

 

 

 

 

 

1. 根據本文，關於甲、乙、丙三區黑熊分布的推論，下列何者最合理？ 

(A)櫟樹的棵數越多，黑熊的數量就較多 

(B)櫟樹的棵數會影響雌、雄黑熊所占的比例 

(C)櫟樹果實的結果量越多，黑熊的數量就較多* 

(D)櫟樹的果實結果量會影響雌、雄黑熊所占的比例 

2. 已知黑熊性別決定的機制和人類相同，根據本文，研究員主要是利用下列何

者的遺傳物質鑑定黑熊的性別？ 

(A)體細胞的體染色體 

(B)體細胞的性染色體* 

(C)生殖細胞的體染色體 

(D)生殖細胞的性染色體 

表(五)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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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寫作測驗 

（一）示例一 

請閱讀以下圖表及文字，按題意要求完成一篇作文。 

 

 

 

 

 

 

 

 

 

    從小到大，許多傳統習俗伴隨我們成長。在這些傳統習俗裡，

你也許感受到它所傳遞的情感，也許發現它值得保存的內涵，也許

察覺到它不合時宜的地方。 

    請就個人生活見聞，以「在這樣的傳統習俗裡，我看見……」

為題，寫下你的經驗、感受或想法。 
 

※不可在文中洩漏私人身分 

※不可使用詩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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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例二 

請先閱讀以下資訊，並按題意要求完成一篇文章。 

 

 

 

 

 

 

 

 

 

 

    若參考上述「青銀共居」的事例，思考高齡化社會的相關議題，

你對年輕人與銀髮族的互動或相處模式，有什麼期待？請就你與年

長者的相處經驗，或生活周遭的觀察，表達你的感受或看法。 

 

※文章不必訂題目 

※不可在文中洩漏私人身分 

※不可使用詩歌體 

 

 

 

 

 

 

 

 

※備註：若需參考更多試題示例，可至國中教育會考網站參閱（網址：http://cap.ntnu. 

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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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作答說明 

一、答案卡作答說明 

（一）答案卡樣式 

 

 

 

 

 

 

 

 

 

 

 

 

 

 

 

 

（二）作答說明 

1.畫記用筆：黑色 2B 鉛筆。 

2.畫記注意事項 

（1）畫記要清晰均勻，且須畫滿圓圈，但不可超出圈外。 

（2）更正時，不得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須用橡皮擦將所畫之記號完全擦拭清潔，

再行畫記；且不得在橡皮擦上沾口水，以免答案卡破損。 

（3）作答過程中，應保持答案卡完整與清潔，不得於答案卡上故意挖補、汙損、折

疊，亦不得於答案卡上作標記（包含與題目無關之文字、圖形或符號）、顯示自

己身分。 

（4）如因未遵守上列規定，致使無法正確判讀，後果由考生自行負責，不得提出異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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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畫記說明及範例 

畫記說明 範例 

正確畫記 清晰、均勻、畫滿圓圈  

錯誤畫記 

未將選項塗滿  

未將選項塗黑  

未擦拭乾淨  

塗出選項外  

同時塗兩個選項  

二、數學科答案卷作答說明 

（一）數學科答案卷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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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部分選擇題型作答說明 

1.畫記用筆：黑色 2B 鉛筆。 

2.畫記注意事項 

（1）畫記要清晰均勻，且須畫滿圓圈，但不可超出圈外。 

（2）更正時，不得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須用橡皮擦將所畫之記號完全擦拭清潔，

再行畫記；且不得在橡皮擦上沾口水，以免答案卷破損。 

（3）作答過程中，應保持答案卷完整與清潔，如需計算，可利用試題本中空白部分

計算，切勿在答案卷上計算；且不得於答案卷上故意挖補、汙損、折疊，亦不

得於答案卷上作標記（包含與題目無關之文字、圖形或符號）、顯示自己身分。 

（4）如因未遵守上列規定，致使無法正確判讀，後果由考生自行負責，不得提出異

議。 

3.畫記說明及範例 

畫記說明 範例 

正確畫記 清晰、均勻、畫滿圓圈  

錯誤畫記 

未將選項塗滿  

未將選項塗黑  

未擦拭乾淨  

塗出選項外  

同時塗兩個選項  

（三）第二部分非選擇題型作答說明 

1.作答用筆：黑色墨水的筆（建議筆芯粗約 0.5mm～0.7mm）。 

2.作答方式 

（1）不必抄題。 

（2）須於答案卷上相應的欄位（12cm*12cm）內作答，筆跡須清楚完整，並切勿寫出

欄位外。 

（3）更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 

（4）如有書寫不清、汙損或超出欄位外等情事，致使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後果

由考生自行負責，不得提出異議。 

（5）作答過程中，應保持答案卷完整與清潔，且不得於答案卷上故意挖補、汙損、

折疊，亦不得於答案卷上作標記（包含與題目無關之文字、圖形或符號）、顯示

自己身分。 

（6）若只寫答案，沒有計算過程或說明，該題給予 0級分。 



 

- 14 - 
 

三、寫作測驗答案卷作答說明 

（一）寫作測驗答案卷樣式 

1.第一頁 

 

 

 

 

 

 

 

 

 

 

 

 

 

 

 

 

2.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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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答說明 

1.作答用筆：黑色墨水的筆（建議筆芯粗約 0.5mm～0.7mm）。 

2.作答方式 

（1）寫作測驗僅有 1題，提供 1張答案卷，共 2頁，不得要求增加答案卷。 

（2）作答時，請依據題意要求完成寫作，並由答案卷第一頁右邊第 1行開始作答。 

（3）應使用本國文字於答案卷上作答，不得使用詩歌體作答。 

（4）須於答案卷格線內作答，筆跡須清楚完整，並切勿超出答案卷格線外框。 

（5）更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或修正帶。 

（6）如有書寫不清、汙損或超出格線外框等情事，致使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後

果由考生自行負責，不得提出異議。 

（7）作答過程中，應保持答案卷完整與清潔，如需擬草稿，可利用試題本空白頁擬

稿；且不得於答案卷上故意挖補、汙損、折疊，亦不得於答案卷上作標記（包

含與題目無關之文字、圖形或符號）、顯示自己身分。 

肆、成績計算及應用 

一、成績計算 

（一）國文、英語、數學、社會、自然 

1.三等級：以標準參照方式呈現評量結果，透過標準設定，將各科成績分為三等級，

各等級之意義說明如下。 

（1）精熟（A）：表示考生精通熟習該科目國中階段所學習的知識與能力。 

（2）基礎（B）：表示考生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力。 

（3）待加強（C）：表示考生尚未具備該科目國中階段之基本學力。 

2.四標示：為提供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運用，各科在精熟（A）及基礎（B）等級另加註

標示，各標示之意義說明如下。 

（1）「A
++」表示「精熟等級前 25%」、「A+」表示「精熟等級前 26%～50%」。 

（2）「B++」表示「基礎等級前 25%」、「B+」表示「基礎等級前 26%～50%」。 

（3）基於答對題數（國文、社會與自然）或加權分數（英語與數學）相同者皆為同

一標示之公平原則，各標示之實際人數比例可能略高或低於 25%。 

3.英語科包含英語（閱讀）與英語（聽力），等級呈現及加權分數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1）英語（閱讀）等級分為「精熟（A）」、「基礎（B）」及「待加強（C）」。 

（2）英語（聽力）以基礎簡易的試題為主，英語（聽力）等級僅分為「基礎（B）」

及「待加強（C）」。 

（3）為提供單一的英語整體等級，依考生在英語（閱讀）及英語（聽力）的答對題

數計算其英語加權分數，並根據加權分數判定考生的英語整體等級。 

（4）僅於英語整體等級另加註標示，英語（閱讀）及英語（聽力）等級不另加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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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5）免參加英語（聽力）考試之考生，其英語（閱讀）等級即為英語整體等級，並

依其英語（閱讀）答對題數加註標示。 

（6）考生若英語（閱讀）應考，而英語（聽力）缺考，僅呈現其英語（閱讀）等級

和英語整體等級；考生若英語（閱讀）缺考，而英語（聽力）應考，僅呈現其

英語（聽力）等級和英語整體等級。 

4.數學科包含選擇題型與非選擇題型，加權分數計算方式說明如下： 

依考生之選擇題答對題數與非選擇題級分計算其數學加權分數，並根據加權分數判

定考生的數學等級。 

5.英語及數學加權分數計算方式之資訊可至國中教育會考網站參閱（網址：

http://cap.ntnu.edu.tw）。 

（二）寫作測驗 

1.成績計算方式採級分制，分為一級分至六級分。 

2.使用詩歌體、完全離題、只抄寫題目或說明、空白卷等狀況，因無法判斷其寫作能

力，給予其零級分。 

3.各級分樣卷可至國中教育會考網站參閱（網址：http://cap.ntnu.edu.tw）。 

二、成績應用 

（一）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量準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規定，考生

於完成國中教育會考正式測驗後，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得將國中教育會考之結果使

用於瞭解學生學習品質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之範圍。 

（二）考生若需參加後續各項入學管道，請依據各項入學招生簡章之相關規定進行報名及

申請作業。 

伍、各科等級描述 

      等級 

科目 
精熟 基礎 待加強 

國文 

能具備與教材相關的

語文知識，並能深入的

理解文本內容、評鑑文

本的內容與形式。 

大致能具備與教材相

關的語文知識，並能大

致理解文本內容、評鑑

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僅能具備部分與教材

相關的語文知識，並有

限的理解文本內容、評

鑑文本的內容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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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 

科目 
精熟 基礎 待加強 

英 

語 

閱讀 

能整合應用字句及語

法結構等多項語言知

識；能理解主題較抽象

或嚴肅、訊息或情境多

元複雜、語句結構長且

複雜的文本，並指出各

類文本的主旨、結論與

作者立場等重要訊

息，且能整合文本內容

如文本結構、解釋或例

子等，做進一步的推論

或評論。 

能理解字句基本語意

及語法概念；能理解主

題具體熟悉或貼近日

常生活、訊息或情境略

為複雜、語句結構略長

的文本，並指出文本主

旨、結論與作者立場等

重要訊息，且從文本的

解釋或例子做出推論。

僅能有限地理解字句

基本語意；僅能理解主

題貼近日常生活或與

個人相關、訊息或情境

單純且明顯、語句結構

簡單的文本或語句；僅

能指出文本明白陳述

的主旨、結論與作者立

場等重要訊息；僅能藉

文本明顯的線索做出

簡易的推論。 

聽力  

能聽懂日常生活主

題、訊息單純的短篇言

談，指出言談的主旨與

結論等重要訊息，並從

言談中明顯的言語及

其他如語調與節奏等

線索做出簡易推論。 

僅能聽懂單句及簡易

問答；僅能有限的理解

短篇言談。 

數學 

能作數學概念間的連

結，建立恰當的數學方

法或模式解題，並能論

證。 

理解基本的數學概

念、能操作算則或程

序，並應用所學解題。

認識基本的數學概

念，僅能操作簡易算則

或程序。 

社會 

能廣泛且深入的認識

及了解社會科學習內

容，並具有運用多元的

社會科知識之能力。 

能大致認識及了解社

會科學習內容，並具有

運用基礎的社會科知

識之能力。 

能約略的認識及了解

社會科學習內容。 

自然 

能融會貫通學習內

容，並能運用所培養的

能力來解決需要多層

次思考的問題。 

能知道及理解學習內

容，並能運用所培養的

能力來解決基本的問

題。 

能部分知道及理解學

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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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寫作測驗評分規準 

級分 評分規準 

六級分 

六級分的文章是優秀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特徵： 

立意取材 
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切材料，並能進一步闡述說明，以凸顯文章的主
旨。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完整，脈絡分明，內容前後連貫。 

遣詞造句 能精確使用語詞，並有效運用各種句型使文句流暢。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幾乎沒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 

五級分 

五級分的文章在一般水準之上，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特徵： 

立意取材 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適當材料，並能闡述說明主旨。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完整，但偶有轉折不流暢之處。 

遣詞造句 能正確使用語詞，並運用各種句型使文句通順。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少有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並不影響文意的表達。

四級分 

四級分的文章已達一般水準，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特徵： 

立意取材 能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料，尚能闡述說明主旨。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大致完整，但偶有不連貫、轉折不清之處。 

遣詞造句 
能正確使用語詞，文意表達尚稱清楚，但有時會出現冗詞贅句；句型較無
變化。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但不至於造成理解上太
大的困難。 

三級分 

三級分的文章在表達上是不充分的，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特徵： 

立意取材 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料，但選取的材料不甚適當或發展不夠充分。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鬆散；或前後不連貫。 

遣詞造句 用字遣詞不太恰當，或出現錯誤；或冗詞贅句過多。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有一些錯別字，及格式、標點符號運用上的錯誤，以致造成理解上的困難。

二級分 

二級分的文章在表達上呈現嚴重的問題，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特徵： 

立意取材 雖嘗試依據題目及主旨選取材料，但所選取的材料不足，發展有限。 

結構組織 文章結構不完整；或僅有單一段落，但可區分出結構。 

遣詞造句 遣詞造句常有錯誤。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不太能掌握格式，不太會使用標點符號，錯別字頗多。 

一級分 

一級分的文章在表達上呈現極嚴重的問題，這種文章明顯具有下列特徵： 

立意取材 
僅解釋題目或說明；或雖提及文章主題，但材料過於簡略或無法選取相關
材料加以發展。 

結構組織 沒有明顯的文章結構；或僅有單一段落，且不能辨認出結構。 

遣詞造句 用字遣詞極不恰當，頗多錯誤；或文句支離破碎，難以理解。 

錯別字、格式與標點符號 不能掌握格式，不會運用標點符號，錯別字極多。 

零級分 使用詩歌體、完全離題、只抄寫題目或說明、空白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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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試務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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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名資格 

一、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或曾在公私立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畢業或修畢

國民中學三年課程者。 

二、依「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年齡及修業年限實施辦法」之規定，經主管機關認定其畢

業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生。 

三、具有下列情形之一之同等學力者 

（一）曾在公私立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學校修習三年級課程，持有修業

證明書。 

（二）依「國民教育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參加相當於國民中學階段之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二年以上，有證明文件。 

（三）曾在公私立國民中學附設補習學校或已立案之私立中級補習學校修業期滿，取得結

業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 

（四）經國民中學畢業程度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取得學力鑑定通過證書。 

（五）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資格。 

（六）持大陸地區或香港、澳門相當於國內國民中學肄業之證明文件，符合「大陸地區學

歷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 

修業年級高於相當國內國民中學之大陸地區或香港、澳門同級同類學校肄業生，修

滿相當於國內國民中學修業年限以下年級者。 

（七）持國外相當於國內國民中學肄業之證明文件，符合「高級中等學校辦理學生國外學

歷採認辦法」規定者。 

修業年級高於相當國內國民中學之國外同級同類學校肄業生，修滿相當於國內國民

中學修業年限以下年級者。 

（八）其他具備同等學力資格者。 

四、持國外及大陸學歷報名之檢附資料說明 

（一）持國外學歷報名之學生應檢附以下資料： 

1.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歷證件。 

2.國外學歷歷年成績證明。 

3.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錄。 

（二）持大陸學歷報名之學生應檢附以下資料： 

1.學歷證件影本。 

2.歷年成績證明影本。 

3.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認定之證明文件。 

（1）申請地點：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2）應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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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學歷證件、歷年成績證明及公證書。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證明。 

身分證明文件（國民身分證、臺灣地區定居證、戶籍謄本、居留證等擇一即可）。 

（三）持國外學歷或大陸學歷報名之學生，如不及取得中華民國駐外單位驗證或戶籍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認定之證明文件，得檢附相關證明，並簽

具「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暫准報名切結書」（附件 1），始得報考。 

五、各考區試務會主辦學校、國民中學代碼對照資訊，請另行參考「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

各考區（場）試務會主辦學校」（附件 2）、「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國民中學

學校代碼及名稱對照表」（附件 3）。 

貳、報名辦法 

一、集體報名 

（一）適用對象：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 

（二）報名費用：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一律免繳報名費。 

（三）集體報名考生應備資料 

1.符合以下規格之彩色相片電子檔：  

（1）拍攝日期為 108 年 11 月（含）以後。 

（2）背景須為淺色。 

（3）人像範圍為頭部及肩膀頂端，須脫帽，正面近拍，且面貌清晰。 

（4）相片長寬比例約為 4：3。 

（5）相片尺寸建議為全彩 600×450 像素以上，解析度為 300dpi 以上。 

（6）電子檔類型為*.bmp、*.jpg 或*.png。 

（7）相片模糊不清、規格不合或拍攝日期不符者，須更換後始准報名。 

2.若需申請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應另填寫「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

育會考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4），並備妥相關證明文

件（申請注意事項及相關證明文件繳交規定請另行詳閱附件 4）。 

3.若需申請非冷氣試場應考服務，應另填寫「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非冷氣

試場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5）。 

（四）集體報名流程 

1.各國民中學承辦人應於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指定時間參加「國

中教育會考報名作業說明會」。 

2.各國民中學可自訂考生繳交前述應備資料時間。 

3.各國民中學承辦人於收妥前述考生應備資料後，於 109 年 3 月 11 日（星期三）

前依據「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報名系統【學校版】操作手冊」進行集體報名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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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4.各國民中學承辦人於 109 年 3 月 12 日（星期四）至 3月 14 日（星期六）將應繳

之報名資料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方式繳交至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現場受理時間為每日 8：00～12：00 及 13：30～17：00）。 

（1）若有考生需申請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應另繳「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4），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注意事項及相關證明文件繳交規定請另行詳閱附件

4）。 

（2）若有考生需申請非冷氣試場應考服務，應另繳「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

考非冷氣試場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5）。 

二、個別報名 

（一）適用對象：非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或持國外學歷、大陸學歷之學生。 

（二）報名費用 

身分別 報名費用 應檢附證明文件 

一般生 
新臺幣 

500 元整 
 

中低收入戶子女 
新臺幣 

200 元整 

戶口名簿影本。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有效期限應涵蓋報名日期） 

低收入戶子女 免繳 

戶口名簿影本。 

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有效期限應涵蓋報名日期） 

直系血親尊親屬

支領失業給付 
免繳 

戶口名簿影本。 

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就業保險失業（再）

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正本。 

（有效期限應涵蓋報名日期） 

※備註：持國外或大陸學歷之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免繳報名費。 

（三）個別報名考生應備資料 

1.符合以下規格之彩色相片電子檔：  

（1）拍攝日期為 108 年 11 月（含）以後。 

（2）背景須為淺色。 

（3）人像範圍為頭部及肩膀頂端，須脫帽，正面近拍，且面貌清晰。 

（4）相片長寬比例約為 4：3。 

（5）相片尺寸建議為全彩 600×450 像素以上，解析度為 300dpi 以上。 

（6）電子檔類型為*.bmp、*.jpg 或*.png。 



 

- 23 - 
 

（7）相片模糊不清、規格不合或拍攝日期不符者，須更換後始准報名。 

2.學歷證件及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3.一般中式 12K 標準信封 2個，以寄發准考證及成績通知單。 

（1）信封尺寸約 23cm×12cm。 

（2）應填妥收信人姓名、地址（同個別報名表通訊地址）。 

（3）應貼足新臺幣 35 元郵票。 

4.若需申請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應另填寫「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

育會考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4），並備妥相關證明文

件（申請注意事項及相關證明文件繳交規定請另行詳閱附件 4）。 

5.若需申請非冷氣試場應考服務，應另填寫「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非冷氣

試場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5）。 

（四）個別報名流程 

1.個別報名考生於 109 年 3 月 9 日（星期一）8：00 至 3 月 11 日（星期三） 

17：00 前上網填寫報名資料（網址：http://cap.ntnu.edu.tw），並於確認填寫

之報名資料無誤後列印個別報名表。 

（1）個別報名表須以白色 A4 規格紙張單面列印。 

（2）於指定位置黏貼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浮貼戶口名簿影本。 

（3）再次確認個別報名表資料無誤後，個別報名考生及家長（或監護人）於指定

欄位簽名。 

2.個別報名考生於 109 年 3 月 12 日（星期四）至 3月 14 日（星期六）將以下應繳

之報名資料以親送方式繳交至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現場受理

時間為每日 8：00～12：00 及 13：30～17：00）。 

（1）學歷證件正本（驗畢歸還）。 

（2）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驗畢歸還）。 

（3）個別報名表。 

（4）報名費用。 

（5）一般中式 12K 標準信封 2個。 

（6）其他資料 

若報名費用有減免，應檢附戶口名簿影本、相關證明文件正本（驗畢歸還）。 

若需申請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應另繳「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

教育會考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4），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申請注意事項及相關證明文件繳交規定請另行詳閱附件 4）。 

若需申請非冷氣試場應考服務，應另繳「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非冷

氣試場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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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採現場審件，審查完畢始完成個別報名

程序；若需修正報名資料，可使用現場設置之電腦及印表機。 

參、應考服務申請 

一、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 

（一）依據：「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 

（二）適用對象 

1.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2.經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者。 

3.其他因重大傷病嚴重影響應試者。 

（三）申請方式 

1.於報名時繳交「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

請表」（附件 4），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注意事項及相關證明文件繳交規定請

另行詳閱附件 4）。 

2.前列適用對象屬聽覺障礙者，無論聽障等級，得於報名時繳交「宜蘭考區 109 年國

中教育會考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4），並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申請免參加英語（聽力）考試（申請注意事項及相關證明文件繳交規定請另

行詳閱附件 4）。 

（四）審查及通知 

1.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應邀集身心障礙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特殊

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組成審查小組，審查考生之應考服務需求。 

2.審查結束後，由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通知考生審查結果。 

二、非冷氣試場應考服務 

（一）申請方式：於報名時繳交「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非冷氣試場應考服務申請

表」（附件 5）。 

（二）試場安排 

1.考生選擇申請非冷氣試場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變更試場。 

2.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得集中安排應試考場，考生不得異議。 

三、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 

（一）適用對象：報名後遭遇突發傷病者。 

（二）受理單位：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三）申請服務項目 

突發傷病考生得視需要由下列項目申請一或多種項目： 

1.延長作答時間 20 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 

2.提早 5分鐘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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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行動不便或身體病弱者安排在一樓或設有電梯之試場應試。 

4.安排在便於應試的特殊桌椅、輔具或個人醫療器材之試場應試。 

5.國文、英語、數學、社會、自然選擇題型使用放大答案卡（卷）作答後，由監試委

員將答案代謄至答案卡（卷）。 

6.數學科非選擇題型使用放大答案卷作答。 

7.寫作測驗使用放大答案卷作答。 

8.監試委員協助翻頁或其他不影響考試公平之類似服務。 

9.其他。 

（四）申請時間 

1.申請前列第 1～8項之服務項目者，可於 109 年 4 月 10 日（星期五）起至考前一日

（109 年 5 月 15 日星期五或 5 月 16 日星期六）17:00 前，向宜蘭考區試務會（國

立羅東高級中學）提出申請；經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審查通過後，

始得提供應考服務。 

2.申請前列第 9項之服務項目者，因提供服務所需準備時間較長，考生應於 109 年 

5 月 12 日（星期二）17:00 前向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提出申請。 

（五）申請方式 

1.申請時須繳交「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附

件 6），並檢附衛生福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療診斷證明正

本。 

2.前列醫療診斷證明若因緊急事故（如考試當天早上發生意外）無法及時取得，須於

考後 2日內補件予考場，由考場再轉交予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3.前述「衛生福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可至衛生福利部網站「常

用查詢」項下之「醫院資訊公開專區」查詢（網址：https://mohw.gov.tw）。 

（六）審查及通知：由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主任委員指定人員審查考生

之應考服務需求，並通知考生審查結果。 

肆、准考證寄發及補發 

一、准考證寄發 

（一）寄發時間：109 年 4 月 10 日（星期五）。 

（二）寄發方式 

1.集體報名：由就讀國民中學轉發予集體報名考生。 

2.個別報名：由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郵寄予個別報名考生。 

二、准考證補發 

（一）適用對象：准考證毀損或遺失者。 

（二）補發時間：109 年 5 月 16 日（星期六）至 5月 17 日（星期日）每日考試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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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理單位：考場試務中心。 

（四）補發方式 

1.攜帶考生本人身分證件及與報名時同式 2吋相片 1張，至考場試務中心申請補發。 

2.准考證須妥為保存，考試結束後不再受理補發。 

伍、資料勘誤 

一、適用對象：報名資料有誤者。 

二、勘誤時間及方式 

（一）第一階段：准考證寄發後勘誤 

1.集體報名勘誤方式 

（1）集體報名考生於 109 年 4 月 13 日（星期一）至 4 月 14 日（星期二）向所就讀

國民中學提出勘誤需求（受理時間為每日 8：00～12：00 及 13：30～17：00）。 

（2）集體報名考生填寫「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考生資料勘誤申請表（准考證勘誤期

間使用）」（附件 7），確認勘誤資料無誤，集體報名考生及家長（或監護人）於

指定位置簽名後，再繳交予所就讀國民中學。 

需勘誤欄位含准考證資料者，須一併繳回原准考證。 

部分勘誤欄位須另檢附證明文件正本，請另行詳閱附件 7之申請說明。 

（3）各國民中學承辦人收妥集體報名考生勘誤申請資料後，於 109 年 4 月 13 日（星

期一）至 4月 14 日（星期二）期間，依據「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准考證資料處

理系統【學校版】操作手冊」編輯集體報名考生勘誤資料。 

（4）各國民中學承辦人於 109 年 4 月 17 日（星期五）及 4 月 20 日（星期一）將集

體報名之勘誤相關資料繳交至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5）勘誤欄位含准考證資料者，除收回原准考證外，將由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

東高級中學）重新印製准考證，核章後交由各國民中學承辦人攜回轉發予集體

報名考生。 

2.個別報名勘誤方式 

（1）個別報名考生於 109 年 4 月 13 日（星期一）至 4 月 14 日（星期二）向宜蘭考

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提出勘誤需求（受理時間為每日 8：00～12：

00 及 13：30～17：00）。 

（2）個別報名考生填寫「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考生資料勘誤申請表（准考證勘誤期

間使用）」（附件 7），確認勘誤資料無誤，個別報名考生及家長（或監護人）於

指定位置簽名後，再繳交予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需勘誤欄位含准考證資料者，須一併繳回原准考證。 

部分勘誤欄位須另檢附證明文件正本，請另行詳閱附件 7之申請說明。 



 

- 27 - 
 

（3）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收妥個別報名考生勘誤申請資料後，於

109 年 4 月 13 日（星期一）至 4月 14 日（星期二）期間，依據「109 年國中教

育會考准考證資料處理系統【考區版】操作手冊」編輯個別報名考生勘誤資料。 

（4）勘誤欄位含准考證資料者，除收回原准考證外，將由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

東高級中學）現場重新印製准考證，核章後發予個別報名考生。 

（二）第二階段：考試當日勘誤 

1.考生如不及於上述時間完成資料勘誤，或於第一階段勘誤後有新增勘誤需求，請於

109 年 5 月 16 日（星期六）至 5月 17 日（星期日）每日考試期間至考場試務中心

辦理。 

2.勘誤方式 

（1）考生向考場試務中心提出勘誤需求。 

（2）考生填寫「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考生資料勘誤申請表（考試當日使用）」（附件 8），

確認勘誤資料無誤，於指定位置簽名後，將「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考生資料勘

誤申請表（考試當日使用）」（附件 8）繳交予考場試務中心。 

需勘誤欄位含准考證資料者，須一併繳回原准考證。 

部分勘誤欄位須另檢附證明文件正本，請另行詳閱附件 8之申請說明。 

（3）勘誤欄位含准考證資料者，將由考場試務中心於原准考證上進行修正並核章。 

陸、考場安排 

一、考場位置：考場地點設在報名考區內之學校，考場資訊套印於准考證上。 

二、考場查看 

（一）考試前一日（109 年 5 月 15 日星期五）各考場公布考場平面圖和試場分配表，考

生可於 15：00～17：00 至考場認識環境。 

（二）為維護試場環境品質，查看時不得進入試場。 

三、冷氣試場開放原則 

（一）國中教育會考全面使用冷氣試場。 

（二）考試期間，試場內冷氣溫度以設定於攝氏 26～28 度為原則。 

（三）冷氣開放係屬服務措施，若考試進行當中臨時發生跳電、冷氣故障，將開啟門窗及

風扇，繼續考試，考生不得要求更換試場；且無論能否修復，考生均不得要求加分

或延長考試時間等。 

柒、試題本及參考答案公布 

一、公布時間：109 年 5 月 17 日（星期日）14：00 以後。 

二、公布方式：公布於國中教育會考網站（網址：http://cap.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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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試題疑義釋復 

一、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就讀學校之教師。 

二、申請時間：109 年 5 月 18 日（星期一）8：00 至 5 月 20 日（星期三）12：00。 

三、受理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四、申請方式：若對試題有疑義，請填寫「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釋復申請表」 

（附件 9），並傳真至「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傳真：

02-86018310）。 

五、結果公布：109 年 5 月 21 日（星期四）19：00 以後公布於國中教育會考網站（網址：

http://cap.ntnu.edu.tw）。 

玖、申訴作業 

一、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之家長、監護人。 

二、申請時間：109 年 5 月 20 日（星期三）前，郵戳為憑。 

三、受理單位：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四、申請方式：若認為考試期間之試務作業有影響考生權益者，請填寫「宜蘭考區 109 年

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期間申訴案件申請表」（附件 10），並以限時掛號郵寄至宜蘭考區

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信封須註明「申訴表」字樣）。 

五、申訴處理及回覆 

（一）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於收件後召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理小組會議，

並於會後一星期內以書面答覆。 

（二）若申訴事項涉及不同考區或全國者，由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提請

全國試務會處理；全國試務會召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理小組會議後，由宜蘭考區試

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於一星期內以書面答覆。 

拾、成績通知及複查 

一、成績通知 

（一）公布時間：109 年 6 月 5 日（星期五）。 

（二）通知方式 

1.成績通知單 

（1）集體報名：由就讀國民中學轉發予集體報名考生。 

（2）個別報名：由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郵寄予個別報名考生。 

2.網路查詢 

（1）開放時間：109 年 6 月 5 日（星期五）8：00 以後。 

（2）查詢網址：國中教育會考網站（網址：http://cap.ntnu.edu.tw）。 



 

- 29 - 
 

（三）補發申請 

1.申請日期：109 年 6 月 7 日（星期日）至 6 月 8 日（星期一）每日 9：00～16：00。 

2.受理單位：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3.申請方式：考生如未收到成績通知單，應向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申請補發成績通知單。 

二、成績複查 

（一）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之家長、監護人。 

（二）申請時間：109 年 6 月 7 日（星期日）至 6 月 8 日（星期一）每日 9：00～16：00。 

（三）受理單位：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四）申請方式：若對成績有疑義，應檢附以下資料親自至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

級中學）辦理。 

1. 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複查成績申請表暨結果通知書（附件 11）。 

2.申請資格之證明文件正本（如：准考證、學生證、身分證、戶口名簿等，驗畢歸還）。 

3.成績通知單正本（驗畢歸還）。 

4.一般中式 12K 標準信封 1個，以寄發複查結果通知書。 

（1）信封尺寸約 23cm×12cm。 

（2）應填妥收信人姓名、地址。 

（3）應貼足新臺幣 35 元郵票。 

（五）複查費用：每科新臺幣 50 元整（繳費方式僅限現場繳交）。 

（六）複查結果通知：由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寄發複查結果通知書。 

（七）成績複查注意事項：複查後需異動成績者，將按國中教育會考計分方法重予計算，

並將異動後成績登載於複查結果通知書。 

拾壹、成績證明 

一、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之家長、監護人。 

二、申請時間：109 年 6 月 10 日（星期三）起。 

三、申請費用：每份新臺幣 100 元整。 

（一）以郵政劃撥至「戶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專戶、帳號：19452181」。 

（二）請於劃撥單通訊欄註明「申請成績證明」字樣。 

四、受理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五、申請方式 

（一）於國中教育會考網站下載並填寫「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證明申請表」（網址：

http://cap.ntnu.edu.tw）。 

（二）繳費並於申請表上黏貼郵政劃撥收據正本及國民身分證（或准考證）正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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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申請表以掛號郵寄至「臺北師大郵局第 264 信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

測驗研究發展中心」辦理，並於信封上註明「申請成績證明」字樣。 

六、成績證明寄發：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將於收件後 7個工作

天內將成績證明以掛號方式郵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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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試場規則及違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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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試場規則 

一、一般規則 

（一）考生不得有以下舞弊或意圖舞弊之行為 

1.由他人頂替代考或偽（變）造證件應試。 

2.脅迫其他考生或試務人員協助舞弊。 

3.集體舞弊行為。 

4.電子舞弊情事。 

5.交換座位應試。 

6.交換答案卡（卷）、試題本作答。 

7.於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 

（二）應試證件之規範 

1.考生須攜帶准考證應試。 

2.若發現准考證毀損或遺失，應於考試當日攜帶考生本人身分證件及與報名時同式 

2 吋相片 1張，至考場試務中心申請補發。 

（三）應試文具之規範 

1.考生應自備文具，不得在試場內向他人借用。 

2.考生可攜帶之應試文具包含：黑色 2B 鉛筆、橡皮擦、黑色墨水的筆、修正液、修正

帶、三角板、直尺、圓規。 

考生可攜帶三角板、直尺、圓規 

3.考生應試數學科不得攜帶量角器或附量角器功能之文具。 

數學科不可攜帶 

4.考生可使用透明墊板，但不得有圖形或文字印刷於其上。 

附量角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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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應試用品之規範 

1.考生不得攜帶非應試用品進入試場。 

2.非應試用品舉例如下： 

（1）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如教科書、參考書、補習班文宣品、計算紙等。 

（2）具有傳輸、通訊、錄影、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品：如行動電話、穿戴

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等）、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器材

（如：MP3、MP4 等）、時鐘、鬧鐘、電子鐘、呼叫器、收音機等。 

（五）隨身用品之規範 

1.考生僅能攜帶手錶為計時工具，惟電子錶應解除響鈴功能。 

2.考生若需使用帽子、口罩、耳塞等用品，應以不影響辨識面貌為原則，並配合監試

委員檢查。 

3.考生若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切需要在考試時飲水或服用藥物，須於考前持相關證

明經監試委員同意後，在監試委員協助下飲用或服用。 

4.考生若需使用醫療器材或輔具，須於考前持相關證明文件向考區試務會提出申請，

經核准後始得使用。 

（六）冷氣試場開放原則 

1.國中教育會考全面使用冷氣試場。 

2.考生若需申請於非冷氣試場應試，應於報名時提出申請，且申請後不得以任何理由

要求變更試場。 

3.冷氣開放係屬服務措施，若考試進行當中臨時發生跳電、冷氣故障，將開啟門窗及

風扇，繼續考試，考生不得要求更換試場；且無論能否修復，考生均不得要求加分

或延長考試時間等。 

二、入場及考試期間規則 

（一）入場之規範 

1.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準時入場，並對號入座。 

2.考生若不慎將非應試用品攜入試場，應於考試開始前放置於試場前後方，且電子產

品須先關機或拔除電池，不得於考試期間發出聲響或影響試場秩序。 

3.入場坐定後，考生應將准考證置於桌面，以配合監試委員查驗。 

4.於入場後發現准考證未帶或遺失，考生應立即告知監試委員；經監試委員查核為考

生本人無誤者，先准予應試，但考生應於當節考試結束後至考場試務中心申請補發。 

（二）考試說明時段內之規範 

1.考試說明開始後，考生即不准離場。 

2.考試說明時段內，考生不得提前翻開試題本，亦不得提前書寫、畫記、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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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截止入場時間之規範 

1.國文、英語（閱讀）、數學、社會、自然、寫作測驗：考試正式開始後，考生遲到

逾 20 分鐘不得入場。 

2.英語（聽力）：試題開始播放後，考生即不得入場。 

3.考生若英語（閱讀）缺考，英語（聽力）仍可入場應試。 

（四）英語（聽力）試題播放說明 

1.英語（聽力）試題每題播放兩次，播放過程中考生不得要求中止播放或重播。 

2.若遇播放設備故障，將由監試委員立即通知試務中心，待更換設備後重新播放試題，

繼續進行考試。 

3.若遇兩次試題播音均受到短暫干擾，致使無法聽清楚或完整聆聽試題時，將由監試

委員依據「試題播放紀錄表」於當天英語（聽力）考試結束後重播受干擾之試題，

進行補救。 

4.考生若放棄英語（聽力）補救的權益，不得於考試後要求成績優待或補考。 

5.試題重播期間，視同英語（聽力）考試時間，考生不得提前離場。 

（五）考試期間，考生不得有相互交談、左顧右盼、飲食、抽煙、嚼食口香糖等行為。 

（六）考生若因病、因故（如廁等）須暫時離開座位，須經監試委員同意及陪同下，始准離

座。考生經治療或處理後，如該節考試尚未結束時，仍可繼續考試，但不得請求延長

時間或補考。 

三、作答規則 

（一）考試正式開始鐘聲響起，考生應於試題本封面處填入准考證末兩碼，並可開始動

筆作答。 

（二）開始作答前，考生應檢查准考證、答案卡（卷）、桌角貼條之准考證號碼是否相符，

以及答案卡（卷）之科別是否正確。若發現有誤入試場、誤用答案卡（卷）或答案卡

（卷）科別錯誤等情事，應立即告知監試委員。 

（三）考生不得故意損壞試題本，且應保持答案卡（卷）之清潔與完整，不得於答案卡（卷）

上故意挖補、汙損、折疊、作標記、顯示自己身分。 

（四）未依作答規定畫記或書寫，致使無法正確判讀或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後果由考生

自行負責，不得提出異議。 

（五）試題本及答案卡（卷）如有印刷不清、缺頁、漏印或汙損等情形，考生應立即舉手告

知監試委員。 

（六）考試期間，考生不得抄錄試題或答案並攜出試場。 

 

 



 

- 35 - 
 

四、離場規則 

（一）提早離場時間之規範 

1.國文、英語（閱讀）、數學、社會、自然、寫作測驗：考試正式開始後 30 分鐘內，

不得提早離場。 

2.英語（聽力）： 

（1）考試結束前，不得提早離場。 

（2）試題重播期間，視同英語（聽力）考試時間，不得提早離場。 

（二）提早離場之考生應將試題本及答案卡（卷）交予監試委員點收；經監試委員點收無

誤後，考生應儘速安靜離開試場。 

（三）考試結束鐘聲響起，考生不論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靜候監試委員收取試題本及

答案卡（卷）。 

（四）答案卡（卷）一經繳交或收取後，考生即不得再修改。 

（五）考生不得將試題本或答案卡（卷）攜出試場。 

五、其他 

（一）如遇警報、地震，考生應遵照監試委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二）如因故停電導致照明設備無法使用時，考生應繼續作答；無論復電與否，均以受影

響時間延長考試時間，但至多以 20 分鐘為限。 

（三）違反前列試場規則者，處理方式悉遵照「違規處理要點」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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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違規處理要點 

一、 為維護國中教育會考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特訂定「違規處理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本要點指稱之「五科」為國文、英語（閱讀及聽力）、數學、社會、自然，其中英

語（閱讀）及英語（聽力）為一科兩階段，違規將採分別計列方式處理。 

  

一般規則 

三、 考生有下列嚴重舞弊行為之一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一）由他人頂替代考或偽（變）造證件應試者。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試務人員協助舞弊者。 

四、 考生有下列舞弊或意圖舞弊行為之一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分： 

（一）集體舞弊行為者。 

（二）電子舞弊情事者。 

（三）交換座位應試者。 

（四）交換答案卡（卷）、試題本作答者。 

（五）於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 

  

入場及考試期間規則 

五、 考試說明時段內，提前離場經制止不從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分。 

六、 考試說明時段內，提前翻開試題本，或提前書寫、畫記、作答： 

（一）經制止後停止者，五科記該科違規 2點，寫作測驗扣一級分。 

（二）經制止不從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分。 

七、 於各科考試截止入場時間後，經制止後仍強行入場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

分。 

八、 考試期間，隨身放置非應試用品，無論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經監試委員發現者，

五科記該科違規 2點，寫作測驗扣一級分。非應試用品舉例如下： 

（一）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如教科書、參考書、補習班文宣品、計算紙等。 

（二）具有傳輸、通訊、錄影、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品：如行動電話、

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型手環等）、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

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時鐘、鬧鐘、電子鐘、呼叫器、收音機等。

九、 考試期間，放置於試場前後方之非應試用品發出聲響者，五科記該科違規 1點，寫

作測驗扣一級分。非應試用品舉例如下：行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

智慧型手環等）、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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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鐘、電子鐘、呼叫器、收音機等。 

十、 考試期間，電子錶發出聲響者，無論隨身放置或置於試場前後方，五科記該科違規

1點，寫作測驗扣一級分。 

十一、 應試數學科攜帶量角器或附量角器功能之文具，經監試委員發現者，數學科記違規

1點。 

十二、 惡意擾亂試場內、外秩序，情節嚴重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分。 

十三、 考試期間，與試場外有手勢或訊息聯繫行為者，五科記該科違規 2點，寫作測驗扣

一級分。 

  

作答及離場規則 

十四、 故意損壞試題本，或於答案卡（卷）上挖補、汙損、折疊、作標記、顯示自己身分

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分。 

十五、 抄錄試題或答案並攜出試場，經查證屬實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分。 

十六、 各科考試提早離場時間前不得離場，經制止後仍強行離場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

級或級分。 

十七、 考試結束鐘聲響起後仍逾時作答： 

（一）經制止後停止者，五科記該科違規 2點，寫作測驗扣一級分。 

（二）經制止不從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分。 

十八、 答案卡（卷）一經繳交或收取後，強行修改答案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分。

十九、 將試題本或答案卡（卷）攜出試場，經查證屬實者，該科考試不予計列等級或級分。

  

其他 

二十、 本要點依情節輕重彙編為「違規處理方式一覽表」，考生違規時將依「違規處理方

式一覽表」由監試委員紀錄，並提請考區試務會議決。 

二十一、 若發生本要點未敘及之違規情事，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屬情節輕微者，五科記該科違規 1點，寫作測驗扣一級分。 

（二）屬影響考試公平或考生權益等重大情事，提請考區試務會議決。 

二十二、 寫作測驗扣分以扣減至該科一級分為限，但原得零級分之考生仍為零級分。 

二十三、 違反本要點且涉及重大舞弊情事或違反法令者，將另行通知相關機關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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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違規處理方式一覽表 

類別 違規事項 
處理方式 

國文、英語、數學、
社會、自然 

寫作測驗 

嚴
重
舞
弊
行
為

第
一
類
： 

一、由他人頂替代考或偽（變）造證件應試
者。 

取消該生參加該次
考試資格。 

取消該生參加該次考
試資格。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試務人員協助舞弊者。
取消該生參加該次
考試資格。 

取消該生參加該次考
試資格。 

第
二
類
：
一
般
舞
弊
或
嚴
重
違
規
行
為 

一、涉及集體舞弊行為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二、涉及電子舞弊情事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三、交換座位應試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四、交換答案卡（卷）、試題本作答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五、於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
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六、於考試說明時段內提前離場，提前翻開
試題本，提前書寫、畫記、作答，或於
考試結束鐘聲響起後仍逾時作答，經制
止不從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七、於各科考試截止入場時間後，經制止後
仍強行入場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八、於各科考試提早離場時間前，經制止後
仍強行出場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九、於英語（聽力）試題正式開始播放後強
行入場或於英語（聽力）考試結束前提
早離場者。 

該生英語（聽力）
不予計列等級。 

 

十、故意損壞試題本，或於答案卡（卷）上
挖補、汙損、折疊、作標記、顯示自己
身分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十一、抄錄試題或答案並攜出試場，經查證
屬實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十二、答案卡（卷）一經繳交或收取後，強
行修改答案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十三、將試題本或答案卡（卷）攜出試場，
經查證屬實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十四、惡意擾亂試場內、外秩序，情節嚴重
者。 

該生該科考試不予
計列等級。 

該生該科不予計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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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違規事項 
處理方式 

國文、英語、數學、 
社會、自然 

寫作測驗 

第
三
類
：
一
般
違
規
行
為 

一、於考試說明時段內，提前翻開試題本，
提前書寫、畫記、作答，或於考試結束
鐘聲響起後仍逾時作答，經制止後停止
者。 

記該生該科違規 2點。 扣該生該科一級分。

二、考試期間與試場外有手勢或訊息聯繫
行為者。 

記該生該科違規 2點。 扣該生該科一級分。

三、於考試期間，隨身放置非應試用品（含
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或具有傳輸、通
訊、錄影、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
之用品），無論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
經監試委員發現者。非應試用品舉例如
下： 

（一）妨害考試公平之用品：如教科書、
參考書、補習班文宣品、計算紙等。

（二）具有傳輸、通訊、錄影、照相、計
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品：如行動
電話、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
錶、智慧型手環等）、計算機、電子
辭典、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
MP4 等）、時鐘、鬧鐘、電子鐘、呼
叫器、收音機等。 

記該生該科違規 2點。 扣該生該科一級分。

四、於考試期間，放置於試場前後方之非
應試用品（具有傳輸、通訊、錄影、
照相、計算功能或發出聲響之用品）
發出聲響者。非應試用品舉例如下：
行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
手錶、智慧型手環等）、計算機、電子
辭典、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時鐘、鬧鐘、電子鐘、呼叫器、
收音機等。 

記該生該科違規 1點。 扣該生該科一級分。

五、於考試期間，電子錶發出聲響者，無
論隨身放置或置於試場前後方。 

記該生該科違規 1點。 扣該生該科一級分。

六、應試數學科攜帶量角器或附量角器功
能之文具，經監試委員發現者。 

記該生該科違規 1點。  

七、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輕微者。 記該生該科違規 1點。 扣該生該科一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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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暫准報名切結書 

一、本人報名參加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因未及於報名截止日前繳驗相關應考資

格證明文件：（請勾選）  □國外學歷  □大陸學歷 

本人檢附相關證明以供備查，請 貴會同意暫准報名。 

二、本人瞭解以切結方式報名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為考量學生權益之權宜措施，

且未來各項入學管道之報名資格仍須依各管道之規定辦理。 

三、繳納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之報名費用後，本人同意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退還。 

考生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市內電話  

畢（結）業 

學校 
 行動電話  

暫准報名 

證明資料 
 

考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 

承辦單位 

簽註意見 

（粗框內考生免填）

承辦人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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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各考區（場）試務會主辦學校 

考區代碼 考區名稱 主辦學校 

01 臺北考區 臺北市立育成高級中學 

02 新北考區 新北市立泰山高級中學 

03 宜蘭考區 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04 基隆考區 國立基隆女子高級中學 

05 桃園考區 桃園市立桃園高級中等學校 

06 竹苗考區 國立竹南高級中學 

07 中投考區 國立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08 彰化考區 國立鹿港高級中學 

09 雲林考區 國立虎尾高級中學 

10 嘉義考區 國立嘉義高級中學 

11 臺南考區 國立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12 屏東考區 國立屏北高級中學 

13 高雄考區 高雄市立中山高級中學 

14 花蓮考區 國立花蓮高級中學 

15 臺東考區 國立臺東女子高級中學 

16 澎湖考區 國立馬公高級中學 

17 金門考區 國立金門高級中學 

18 馬祖考區 國立馬祖高級中學 

19 大陸考場 
國立臺北科技大學附屬 
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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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國民中學學校代碼及名稱對照表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020F01  國立宜蘭特殊教育學校  

024501  宜蘭縣立宜蘭國民中學  

024502  宜蘭縣立中華國民中學  

024503  宜蘭縣立復興國民中學  

024504  宜蘭縣立羅東國民中學  

024505  宜蘭縣立東光國民中學  

024506  宜蘭縣立國華國民中學  

024507  宜蘭縣立頭城國民中學  

024508  宜蘭縣立蘇澳國民中學  

024509  宜蘭縣立文化國民中學  

024510  宜蘭縣立南安國民中學  

024511  宜蘭縣立三星國民中學  

024512  宜蘭縣立礁溪國民中學  

024513  宜蘭縣立吳沙國民中學  

024514  宜蘭縣立冬山國民中學  

024515  宜蘭縣立順安國民中學  

024516  宜蘭縣立五結國民中學  

024517  宜蘭縣立興中國民中學  

024518  宜蘭縣立利澤國民中學  

024519  宜蘭縣立員山國民中學  

024520  宜蘭縣立內城國民中小學  

024521  宜蘭縣立壯圍國民中學  

024523  宜蘭縣立大同國民中學  

024524  宜蘭縣立凱旋國民中學  

024526  宜蘭縣立人文國民中小學  

024322  宜蘭縣立南澳高中(國民中學部)  

024325  宜蘭縣立慈心華德福教育實驗高級中學 

021301  宜蘭私立慧燈高中(國民中學部)  

021310  宜蘭私立中道高中(國民中學部)  

024D01  宜蘭縣立蘇澳國民中學補校  

024D02  宜蘭縣立頭城國民中學補校  

024D03  宜蘭縣立復興國民中學補校  

024D04  宜蘭縣立東光國民中學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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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宜蘭考區109年國中教育會考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第1頁（共4頁）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108 年 11 月（含）以後拍攝，

以正面頭部及肩膀頂端五

官近拍清晰脫帽光面淺背

景彩色 2 吋相片 1張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性別  男   女 

通訊地址 

         縣         鄉鎮        村        

         市         市區        里       鄰 

              路 

              街       段       巷       弄 

       號       樓之        

畢（結）業 

學校 

            縣（市）             國中

（                       高中附設國中）

畢（結）業

   年度 

             畢 

民國        年   業 

             結 

緊急 

聯絡人 

姓名  
導師、 

特教老師 

或輔導老師

姓名  

市內電話  學校電話  

行動電話  行動電話  

申
請
原
因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全盲 弱視） 

 聽覺障礙（左耳 右耳） 

 語言障礙 

 肢體障礙（上肢障礙 下肢障礙 其他                                 ）

 腦性麻痺（請略加敘述困難類型                                           ）

 身體病弱（請敘述病名                                                   ）

 情緒行為障礙（請略加敘述困難類型                                       ）

 學習障礙（請略加敘述困難類型                                           ）

 多重障礙（請略加敘述障礙類別                                           ）

 自閉症 

 其他障礙                                                                 

 重大傷病（請略加敘述傷病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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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4頁） 

申 

請 

服 

務 

項 

目 

試 

題 

本 

別 

（擇一） 

（註 1） 

 普通試題本 

 放大試題本 

 點字試題本（註 2、4、5） 

 點字試題本電子檔（*.brl）（註 2、4、5） 

 NVDA 試題本電子檔（*.doc）（註 2、3、4、5） 

作 

答 

方 

式 

1. 國文、英語、社會、自然： 

 一般作答  

※以下方式由監試委員代謄至答案卡： 

 盲用電腦   點字機   一般電腦   放大答案卡   試題本畫記 

 口述作答（本選項考生須參加審查面談，考試時由監試委員電腦打字呈現， 

並錄音存證） 

2. 數學科： 

 （1）選擇題型 

 一般作答  

※以下方式由監試委員代謄至答案卷： 

 盲用電腦   點字機   一般電腦   放大答案卷   試題本畫記 

 口述作答（本選項考生須參加審查面談，考試時由監試委員電腦打字呈現， 

並錄音存證） 

 （2）非選擇題型 

 一般作答   盲用電腦   點字機   一般電腦   放大答案卷 

 口述作答（本選項考生須參加審查面談，考試時由監試委員電腦打字呈現， 

並錄音存證） 

3. 寫作測驗： 

 一般作答   盲用電腦   點字機   一般電腦   放大答案卷 

 口述作答（本選項考生須參加審查面談，考試時由監試委員電腦打字呈現， 

並錄音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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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4頁） 

申 

請 

服 

務 

項 

目 

時間 

調整 

 延長作答時間 20 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註 4） 

 提早 5分鐘入場 

試場 

安排 

 行動不便或身體病弱者安排在一樓或設有電梯之試場應試 

 情緒行為障礙者視情況安排特殊試場 

 其他                                                             （請說明）

應 

考 

服 

務 

 語音報讀（自行操作）（註 6） 

 語音報讀（由監試委員協助操作，須提出相關證明）（註 6） 

 安排接近音源的座位 

 免參加英語（聽力）考試（限聽覺障礙考生申請） 

 喚醒服務（註 7） 

 其他                                                             （請說明）

輔
具
︵
考
場
準
備
︶ 

 特殊桌椅（桌高_____cm 以上，椅高____cm 以上，桌面長寬_____cm ×_____cm 以上）

（註 8） 

                                                          （請說明申請原因）

 擴視機（註 9） 

 點字機（註 9） 

 盲用電腦、耳機及印表機 

 盲用電腦（加裝 NVDA 螢幕報讀軟體）、耳機及印表機 

 一般電腦（作答用）及印表機 

 語音報讀播放器 

 其他（註 10）                                     （請說明輔具項目及申請原因）

輔
具
︵
考
生
自
備
︶ 

 特殊桌椅（桌高_____cm 以上，椅高____cm 以上，桌面長寬_____cm ×_____cm 以上）

（註 8） 

 擴視機（註 9） 

 點字機（註 9） 

 放大鏡 

 盲用算盤（不具計算功能，應附照片供審核） 

 人工電子耳（型號____________） 

 搭配 FM 調頻系統（發射器型號____________接收器型號____________） 

 助聽器（型號____________） 

 輪椅 

 其他（註 10）                                     （請說明輔具項目及申請原因）



 

- 47 - 
 

第4頁（共4頁） 

相關

證明

文件 

(註 11 ) 

身分

證明

文件 

（擇一） 

鑑輔會證明影本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影本 

重大傷病證明核定通知函影本 

衛生福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療診斷證明正本（註 12）

審查

輔助

證明

文件 

（擇一） 

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特推會）會議紀錄正本或影本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正本或影本 

在校輔導紀錄正本或影本 

心理衡鑑報告正本或影本 

衛生福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療診斷證明正本 

其他文件                                                  （請說明文件項目）

考生簽名或蓋章  
導師、特教老師或

輔導老師簽名 
（非應屆畢業生此欄無需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  

審查小組承辦人 

核章 
 

審查小組說明 

（粗框內考生免填）

審查小組 

認定結果 

通過 

部分通過 

不通過 

註 1： 若考生因特殊需求需使用兩種試題本，請向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申請，並檢附
相關文件，供審查小組審查。 

註 2： 「點字試題本」、「點字試題本電子檔」和「NVDA 試題本電子檔」僅提供視覺障礙考生使用，並

均已修改或刪除不適合視覺障礙考生作答試題；而「語音報讀」試題與普通試題本相同，因此選

擇「點字試題本」、「點字試題本電子檔」或「NVDA 試題本電子檔」考生，若另選使用「語音報

讀」應考服務，會產生試題無法對應的情況，且仍依原選「試題本別」計分，特此說明。 

註 3： 「NVDA 試題本電子檔」提供*.doc 格式文字檔及點字試題本（含試題及圖冊），文字檔製作時，

中文語音使用 Microsoft zh-TW,HanHan，英文語音則使用 Microsoft en-US,ZiraPro。 

註 4： 服務項目申請「延長作答時間 20 分鐘」，或試題本別申請「點字試題本」、「點字試題本電子檔」

和「NVDA 試題本電子檔」之考生，英語（聽力）試題發音及播音速度皆與一般考生相同，且每

題試題播音停頓時間均延長 1.5 倍。 

註 5： 試題本別申請「點字試題本」、「點字試題本電子檔」和「NVDA 試題本電子檔」之考生，不論是

否有申請延長作答時間 20 分鐘，於英語（聽力）測驗時一律延長作答時間 20 分鐘。 

註 6： 國文、英語（閱讀）、數學、社會、自然、寫作測驗等科提供語音報讀服務；英語（聽力）不另

提供語音報讀服務，且不論是否有申請延長作答時間 20 分鐘，於英語（聽力）測驗時一律延長

作答時間 20 分鐘。 

註 7： 「喚醒服務」適用於嗜睡症或周期性嗜睡症，或因服用藥物致使嗜睡之考生。 

註 8： 特殊桌椅因個別適性需求較高，原則上建議由考生自備；若需由考場準備者，請詳述原因並檢附

相關文件，供審查小組審查。 

註 9： 擴視機及點字機，因個別適性需求較高，原則上建議由考生自備。 

註 10： 申請其他非表列輔具，請詳述原因並檢附相關文件，供審查小組審查。 

註 11： 為適切審查，「身分證明文件」及「審查輔助證明文件」需各擇一繳驗，請務必齊備。 

註 12： 「衛生福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療診斷證明正本」可同時做為身分證明文

件及審查輔助證明文件，繳驗醫療診斷之考生，可視需求選擇是否繳驗其他審查輔助證明文件。

前述「衛生福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可至衛生福利部網站「常用查詢」項

下之「醫院資訊公開專區」查詢（網址：https://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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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宜蘭考區109年國中教育會考非冷氣試場應考服務申請表 

※備註： 

1.未填寫本表之考生，一律安排在冷氣試場應試。 

2.考生選擇使用「非冷氣試場」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變更試場。 

3.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得集中安排應試考場，考生不得異議。 

學校代碼  學校名稱  

姓名  性別  男    女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班級  座號  

申請 

非冷氣試場 

原因 

  

考生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 
 

承辦單位 

簽註意見 
（粗框內考生免填）

承辦人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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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宜蘭考區109年國中教育會考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性別  男   女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准考證號碼  

通訊 

地址 

         縣         鄉鎮        村                       路 

         市         市區        里       鄰              街       段 

       巷       弄       號       樓之        

畢（結）業
學校 

          縣（市）            國中 

（                    高中附設國中）

畢（結）業
年度 

                畢 

民國        年   業 

                結 

緊急 

聯絡人 

姓名  

市內電話  

行動電話  

申 

請 

服 

務 

項 

目 

 1.延長作答時間 20 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 
 2.提早 5分鐘入場。  
 3.行動不便或身體病弱者安排在一樓或設有電梯之試場應試。 
 4.安排在便於應試的特殊桌椅、輔具或個人醫療器材之試場應試。 
 5.國文、英語、數學、社會、自然選擇題型使用放大答案卡（卷）作答後， 

由監試委員將答案代謄至答案卡（卷）。 
 6.數學科非選擇題型使用放大答案卷作答。 
 7.寫作測驗使用放大答案卷作答。 
 8.監試委員協助翻頁或其他不影響考試公平之類似服務。 
 9.其他                                                      （請說明）

申請原因 
及繳驗證件 （繳驗證件請參閱備註 3）

考生 
簽名或蓋章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 
 

審查小組 
承辦人核章 

 
審查小組 
認定結果 

通過 
部分通過 
不通過 

審查小組 
說明 （粗框內考生免填）

國中端聯繫
情形 

 

※備註： 
1.申請第 1-8 項之服務項目者，可於 109 年 4 月 10 日（星期五）起至考試前一日（109 年 5 月 15 日星

期五或 5 月 16 日星期六）17：00 前，向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提出申請，並經宜
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主任委員指定之人員審查通過後，始得提供服務。 

2.申請第 9項其他之服務項目者，因提供服務所需準備時間較長，考生應於 109 年 5 月 12 日（星期二）
17：00 前提出申請。 

3.繳驗證件為衛生福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醫療診斷證明正本。若因緊急事故（如
考試當天早上發生意外）無法及時取得上開證明者，須於考後 2 日內補件予考場，由考場再轉交予
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4.前述「衛生福利部認定之醫學中心、區域醫院或地區醫院」可至衛生福利部網站「常用查詢」項下
之「醫院資訊公開專區」查詢（網址：https://mohw.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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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申請編號：                 （收件單位自行編碼）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考生資料勘誤申請表（准考證勘誤期間使用） 

※申請說明 

一、本表僅提供 109 年 4 月 13 日（星期一）至 4月 14 日（星期二）准考證勘誤期間使用。 

二、請於下方申請勘誤項目中勾選欲勘誤之欄位，並以正楷書寫正確資料，字跡潦草致無法辨識

者將無法進行勘誤。 

三、凡勘誤「准考證資料」者，請將原准考證隨同本表一併繳回。 

四、勘誤欄位有「*」資料者，須檢附可資證明文件正本，驗畢歸還。 

五、本表核章後，集體報名考生之申請表由所就讀國民中學存查，個別報名考生之申請表由宜蘭

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存查。 

所屬學校 
（個別報名考生免填）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申請 
勘誤項目 

勾 
選 

勘誤欄位 正確資料 
勾
選

勘誤欄位 正確資料 

准考證 

資料 

□ 姓名*  □ 照片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班級  

□ 性別*  □ 座號  

其他 

資料 

□ 行動電話  □ 市內電話  

□ 家長姓名*  □ 學生身分  

□ 出生年月日*  □ 身心障礙類別*  

□ 學號  □ 低收入戶*  

□ 畢業學校  □ 中低收入戶*  

□ 畢業年  □ 失業勞工子女*  

□ 通訊地址 
□□□-□□ 
 

 

考生 
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 
 

□ 收件單位已收回原准考證 
   （申請說明三） 

□ 收件單位已檢核證明文件無誤 
   （申請說明四） 

收件單位核章 
 

（收件單位填寫）



 

- 51 - 
 

附件 8 

  考區：                          考場：                          申請編號：              （收件單位自行編碼）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考生資料勘誤申請表（考試當日使用） 

※申請說明 

一、本表僅提供 109 年 5 月 16 日（星期六）至 5月 17 日（星期日）考試當日使用。 

二、請於下方申請勘誤項目中勾選欲勘誤之欄位，並以正楷書寫正確資料，字跡潦草致無法辨識

者將無法進行勘誤。 

三、凡勘誤「准考證資料」者，請將原准考證隨同本表一併繳交至考場試務中心。 

四、勘誤欄位有「*」資料者，須檢附可資證明文件正本，驗畢歸還。 

五、本表由考場試務中心核章並彙整，於考試結束後繳交至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所屬學校 
（個別報名考生免填）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申請 
勘誤項目 

勾 
選 

勘誤欄位 正確資料 
勾
選

勘誤欄位 正確資料 

准考證 

資料 

□ 姓名*  □ 照片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班級  

□ 性別*  □ 座號  

其他 

資料 

□ 行動電話  □ 市內電話  

□ 家長姓名*  □ 學生身分  

□ 出生年月日*  □ 身心障礙類別*  

□ 學號  □ 低收入戶*  

□ 畢業學校  □ 中低收入戶*  

□ 畢業年  □ 失業勞工子女*  

□ 通訊地址 
□□□-□□ 
 

 

申請人 
簽名 

 申請人與考生之關係
□本人 

□其他                      

□ 收件單位已檢核證明文件無誤 
（申請說明四） 收件單位核章  

（收件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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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試題疑義釋復申請表 

一、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就讀學校之教師。 

二、申請時間：109 年 5 月 18 日（星期一）8：00 至 5 月 20 日（星期三）12：00。 

三、受理單位：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四、申請方式：若對試題有疑義，請填寫本表，並傳真至「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心理與教育測驗

研究發展中心」（傳真：02-86018310）。 

五、公布試題疑義釋復結果：109 年 5 月 21 日（星期四）19：00 以後公布於國中教育會考網

站（網址：http://cap.ntnu.edu.tw）。 

六、注意事項 

（一）每張申請表限提問 1題，若需提問 1題以上，請影印本表後使用。 

（二）申請試題疑義釋復，須載明所問疑義於「疑義內容」欄內，請保持字體端正以利傳真辨

識（粗框內申請者免填）。 

（三）考生試題本與公告版本完全一致，恕不受理試題本內容與公告版本差異之疑義申請。 

（四）有關試題音檔播放之疑義，請另行填寫「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期間申訴案

件申請表」向所屬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申訴（簡章附件 10）。 

申請時間：109 年 5 月_____日（星期_____）收件編號：                   

考試日期 
109 年 5 月 16 日（星期六）

至 5月 17 日（星期日） 
准考證號碼

（申請者若為教師則免填）

申請人 

資料 

考生 姓名：                就讀學校：                       

教師 姓名：                服務學校：                       

聯絡電話  傳真  

考試科目 題號 

  

疑義內容 

 

                                      申請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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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宜蘭考區 109 年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期間申訴案件申請表 

一、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之家長、監護人。 

二、申請時間：109 年 5 月 20 日（星期三）前。 

三、受理單位：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四、申請方式：若對於國中教育會考考試期間試務作業認有影響其權益者，請填寫本表，以限

時掛號郵寄至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提出申訴，並於信封上註

明「申訴表」字樣。 

五、宜蘭考區試務會於收件後召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理小組會議，並於會後一星期內以書面答

覆。若申訴事項涉及不同考區或全國者，由宜蘭考區試務會提請全國試務會處理，全國試

務會於召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理小組會議後，由宜蘭考區試務會於一星期內以書面答覆。 

六、注意事項 

（一）申請者請以正楷填寫並簽名（粗框內申請者免填），否則無法受理。 

（二）本表應於 109 年 5 月 20 日（星期三）前以限時掛號郵寄至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

高級中學），日期以郵戳為憑，逾期不受理。 

（三）同一申訴案件以申請 1次為限，申請人於申訴及緊急事件處理小組未做成評議前，得撤

回申訴，申訴一經撤回不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申訴。 

 

申請時間：109 年 5 月_____日（星期_____）收件編號：                   

考試日期 
109 年 5 月 16 日（星期六） 

至 5月 17 日（星期日）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家長或監護人

姓名 
 聯絡電話  

通訊地址 - 
（請寫郵遞區號） 

申訴詳細內容 

 

                                         申請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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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宜蘭考區 109年國中教育會考複查成績申請表暨結果通知書 

一、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之家長、監護人。 

二、申請時間：109 年 6 月 7 日（星期日）至 6月 8日（星期一）每日 9：00～16：00。 

三、受理單位：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 

四、申請方式：若對考生成績有疑義，請檢附下列資料親自至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

中學）辦理。 

（一）本申請表（粗框內申請者免填）。 

（二）申請資格證明文件正本（如：准考證、學生證、身分證、戶口名簿等，驗畢歸還）。 

（三）成績通知單正本（驗畢歸還）。 

（四）一般中式 12K 標準信封 1個（尺寸約 23cm×12cm）；請填妥收信人姓名、地址，並貼足

新臺幣 35 元郵票，以便寄發複查結果通知書。 

五、複查費用：每科新臺幣 50 元整（繳費方式僅限現場繳交）。 

六、複查後需異動成績者，將按國中教育會考計分方法重予計算，並將異動後成績登載於本複

查結果通知書。 

七、注意事項 

（一）申請複查以 1次為限。 

（二）申請者請以正楷填寫並簽名。 

（三）請務必在所欲複查之考試科目欄內打「」。 

（四）英語（閱讀）與英語（聽力）為 1 科 2 階段，僅申請任 1 階段複查者，仍以 1 科計費。 

（五）申請複查不得要求查看、影印答案卡（卷），非選擇題（寫作測驗、數學非選擇題）不

得要求重新閱卷。 

申請時間：109 年 6 月_____日（星期_____） 收件編號：                   

考試日期 
109 年 5 月 16 日（星期六）  

至 5 月 17 日（星期日）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電話  

考試科目 欲複查科目請打「」 複查結果 

國文  

英語 
閱讀  

聽力  

數學  

社會  

自然  

寫作測驗  

複查結果處理 （粗框內申請者免填）

                                      申請者簽名：                   



 

 

 

 

 

 

 

 

 

 

 

 

 

 

 

 

 

 

 

 

 

 

 



 

 

 

 

 

簡章公告及發售 

 
 簡章公告 

一、公告時間：109 年 1 月 10 日（星期五）起。 

二、公告方式：於宜蘭考區試務會（國立羅東高級中學）網站公告。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ltsh.ilc.edu.tw/109ilccap/） 

 

 簡章發售 

一、發售時間：109 年 1 月 10 日（星期五）起。 

二、購買方式 

（一）集體報名考生由所就讀學校代為集體購買。 

（二）個別報名考生請自行至國立羅東高級中學警衛室購買(宜蘭縣羅東鎮公正路 324

號)。 

三、簡章售價：每份新臺幣 15 元整。 

 


